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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9695921]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519695922][bookmark: _Toc518551754][bookmark: _Toc519669507]1.1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519669508]为指导揭阳市域涉农行政村（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规范揭阳市村庄整治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依据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政策文件，结合揭阳市实际，特制定本指引。
[bookmark: _Toc519695923][bookmark: _Toc518551755]1.2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指导揭阳市域涉农行政村（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规划（以下简称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
[bookmark: _Toc519695924]1.3编制思路
村庄规划编制要体现三个结合：一是结合国家、广东省、揭阳市关于乡村振兴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相关要求，聚焦近期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二是结合《关于推进揭阳市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到2018年底前，修改修编完成全市涉农的行政村（居）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规划，并全覆盖所有自然村；三是村庄规划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结合村庄长远期发展的需求，为下阶段全面推进乡村建设规划、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等提供依据，为后续形成“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奠定基础。
[bookmark: _Toc518551756][bookmark: _Toc519695925]1.4规划原则
（一）因地制宜，一村一规划。根据平原、城乡结合部、浅山、深山等不同地区特点,潮客民俗编制有特色、农民看得懂、能用的村庄规划。规划成果采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确保广大村民关心规划、理解规划、支持规划，进而促进规划的顺利实施。
（二）注重调查，实用为主。深入调研、实地踏勘、入户调查，采取多种方式了解村庄实际情况和村民真实需求；尊重既有村庄格局，关注农村人居环境，完善配套设施，保护和体现农村历史文化及乡村风貌特色，加强村庄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
（三）村民主体，部门协作。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权益，鼓励广大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接受村民监督，确保规划确定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方法充分体现村民的意愿和利益。加强县（市、区）统筹和部门协作，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和协作工作机制。
（四）城乡融合，远近结合。注重对乡村资源的综合分析，落实上层次规划要求，衔接相关规划，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村庄规划的实施成效。以村庄长远规划的思路，处理好近期与长期发展、改建与新建的关系，做好近期组织实施的安排。
（五）生态优先，协调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充分挖掘利用农村的自然特色与人文景观风貌，突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注重农村特色，保持乡村风貌。合理区分生产生活区域，加强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创业就业结合起来，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bookmark: _Toc519695926][bookmark: _Toc518551757]1.5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3）《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4）《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GB50445-2008)；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7）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8）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案》；
（9）中共揭阳市委、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三年行动方案(2018一202O年)》；
（10）《揭阳市乡村振兴三年重点工作安排（2018-2020年）》；
[bookmark: _GoBack]（11）《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揭阳市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
（12）《广东省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指引（试行）》；
（13）《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14）县(市、区)和镇(乡)总体规划；
（15）县(市、区)域乡村建设规划；
（16）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bookmark: _Toc518551758][bookmark: _Toc519695927]1.6规划期限
充分衔接国家、省、市相关要求，村庄规划期限为2018-2022年。
[bookmark: _Toc519695928][bookmark: _Toc518551759][bookmark: _Toc518551760]第二章  规划内容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抓好“垃圾日清、污水处理、村道硬化、水岸同治、绿满家园、人畜分离、旧屋修缮、新屋戴帽”等八方面核心任务，结合村庄建设现状和村民需求意向，提出村庄规划思路和措施，明确村庄规划内容，确定整治建设项目。古驿道沿线村庄规划，应按照《南粤古驿道沿线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补充要求》，加强古驿道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活化利用、环境整治和标识系统建设。
2.1土地利用布局
基于现状踏勘，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农村土地确权和地籍调整等成果，明确村域土地利用布局，划定农村居民点、山林、农田、水域、道路等范围，为下阶段全面推进乡村建设规划、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等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519695929][bookmark: _Toc518551761]2.2村容村貌整治
（1）环境综合整治
明确开展“三清理”（清理乱堆乱放、存量垃圾、沟渠池塘等）、“三拆除”（拆除危旧房屋、乱搭乱建、违规广告招牌灯等）、“三整治”（整治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水体污染等）行动的具体范围，制定整治方案，全面完成环境综合整治，保持村庄干净整洁。
（2）村庄美化绿化
实行清旧补绿、拆旧建绿，鼓励选用乡土树种，推进农户房前屋后院内、村道巷道、村边水边、空地闲地绿化美化，实现“绿满家园”。
（3）农村水体整治
加大村内中小河流和乡村水体生态治理，清理淤泥沉积，疏通水道，实现河道清洁，水体流畅，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实行水岸同治，美化水边（驳岸），营造水乡特色。
（4）农房风貌整治
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庄，鼓励开展旧屋修缮、农房外立面整饰，采用轻型、环保、耐用、易安装、易示范的材料进行“新屋戴帽”，统一农房风貌；对传统历史建筑，应修旧如故，保持建筑风貌的延续与统一，突出岭南民居特色。
（5）农村大地景观美化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提升主要交通干道沿线山林农田景观，美化农村生态环境。
[bookmark: _Toc518551762][bookmark: _Toc519695930]2.3垃圾处理
确定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模式，落实每个自然村不少于1个以上垃圾收集点建设，合理配置其他村庄生活垃圾收集、清运设施，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暴漏垃圾和积存垃圾。
[bookmark: _Toc519695931][bookmark: _Toc518551763]2.4污水处理
因地制宜，对城镇周边村庄、边远村庄和其他村庄分别提出适宜的污水处理模式，提出雨污分流、污水排放管道收集或暗渠化方案。明确污水处理设施的位置、规模，实现人畜分离、家禽集中圈养，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率有效提高。
[bookmark: _Toc518551764][bookmark: _Toc519695932]2.5集中供水
[bookmark: _Toc518551765][bookmark: _Toc519695933]自然村按集中供水要求，合理规划布置供水设施，确定供水水源位置、规模，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2.6危房整治
完成危房改造任务；结合“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提出村庄危、破房的拆改方案，科学划定“拆、改、建”的农房范围。
[bookmark: _Toc518551766][bookmark: _Toc519695934]2.7村道硬化
优化村庄交通体系，全面推进乡镇（街道）通行政村公路改造、村委会通自然村村道路面硬化、自然村村内道路硬化，重点确保通200人以上自然村完成村道路面硬化，明确村道硬化的位置、长度、宽度。有条件的村庄建设乡村旅游公路、规划村庄公交线路。
[bookmark: _Toc518551767][bookmark: _Toc519695935]2.8设施完善
（1）道路设施：加快村庄公交建设，明确公交站点的布局和规模。结合村庄发展的需求，完善停车场地、交通标识、安全防护、道路照明设施等建设项目。
（2）基础设施：落实上层次规划和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光纤网络覆盖自然村、“快递下乡”工程覆盖所有行政村等要求，明确各类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和规模，确定建设项目。
（3）公共服务设施：按需配套科教文卫、社会福利设施，确保行政村卫生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公共服务中心（站）规范化建设，明确各类设施的空间布局和规模。
（4）环卫设施：基本完成“厕所革命”，自然村按实际需求建设1个标准化公厕，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100%；结合污水处理，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5）其他设施：完善防洪排涝和地质灾害防治设施，与地方政府的应急预案相协调，落实灾害避难疏散空间布局。
[bookmark: _Toc518551769][bookmark: _Toc519695936]2.9历史文化保护
有效保护和利用传统民居院落、古建筑、古驿道、抗战文物、红色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村庄历史文化保护原则，确定保护对象，划定保护范围。
[bookmark: _Toc518551770][bookmark: _Toc519695937]2.10产业发展
充分利用村庄优势资源，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和思路，提出项目业态策划方案，落实空间布局。
[bookmark: _Toc519695938][bookmark: _Toc518551772]2.11特殊区位功能
城镇规划区内的村庄，落实上层次和相关规划确定的区域建设项目、服务设施等，进一步优化村庄的发展功能和空间布局。
[bookmark: _Toc518551773][bookmark: _Toc519695939]第三章  规划成果
最终成果应包括“1书、1表、1图”。
[bookmark: _Hlk519672614]“1书”，即村庄规划说明书。包括村庄现状分析及规划内容说明。
“1表”，即整治建设项目库(表)。
“1图”，即整治建设项目布局图。工作底图用高清航拍、影像图或地形图（大于1:2000）。
[bookmark: _Toc519695940]第四章  规划编制、审批与调整
[bookmark: _Toc519695941]4.1规划编制、审批
揭阳市城市规划区内（包含榕城区、空港区、产业园区）涉农的村庄规划由各区组织辖区内镇（街道办）编制，报市城乡规划局审批。其他各县（市、区）村庄规划由镇（乡）人民政府组织，报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审批。
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O天，县(市、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进行技术审查。
[bookmark: _Toc519695942]4.2规划调整
（1）若村庄规划涉及对上层次规划的局部调整，需取得上层次规划的原审批机关同意，方可调整。
（2）村庄规划的调整，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由镇级人民政府组织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bookmark: _Toc519695943]第五章  规划实施
（1）各级规划建设部门要通过村庄规划来统筹农村各项建设，特别要加强与其他涉农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推进村庄整治建设工作。
（2）村庄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村庄规划，未完成村庄规划编制的村庄，原则上停止任何建设的审批。
（3）村庄内进行村民住宅、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应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执行。
（4）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的开展，参照《广东省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指引（试行）》开展。

[bookmark: _Toc519695944]
附件： 1．村庄规划说明书
2．村庄整治建设项目库(表)
3．xx村整治建设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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